加工合同
	需方：西安交通大学
	合同周期：

	供方：
	签订地点：西安


1、 合同内容：具体见列表
	产品名称
	平均单价
（元/小时）
	数量
（小时）
	金额（元）
	备注(承办单位、课题组应核查并确保准确记载产品质量、品牌、型号等具体内容，如有图纸表明具体指标，请将图纸作为附件，本句为注释，定稿后请删除）

	
	
	
	
	

	
	
	
	
	

	
	
	
	
	

	
	
	
	
	

	
	
	
	
	

	
	
	
	
	

	
	
	
	
	

	合计
	￥元，大写：（请承办单位、课题组注意核查，确保大小写金额一致，本句为注释，定稿后请删除）


上述价款包括货物包装、运输、安装调试、税金、保险等将全部货物交付至交货地点的全部费用，除另有约定外需方无需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供方必须按需方提供的加工图纸和产品质量检验标准生产、检验。
3、 交货日期及地点：交货期  年  月  日前（请承办单位、课题组注意，不得倒签合同，本句为注释，定稿后请删除），交货地点，供方承担运费送至需方指定地点。（请承办单位、课题组注意核查，如有中间验收或过程性交付，请在此准确记载，本句为注释，定稿后请删除）
4、 付款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后一周内一次付清全款。交货后五天内需验收完成。每次付款前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支付供方货款，否则需方有权延迟付款而不视为违约。
5、 风险承担：货物在运抵交货地点前的风险由供方承担；自运抵交货地点至货物验收合格前，货物的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验收合格后的风险由需方承担。
6、 质保期：供方承诺对所供货物提供    年质量保证期并提供免费上门服务，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超过质保期供方有偿维修或更换有故障的货物或部件。
7、 违约责任：
1.供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送货的，每延误一天扣除货款总金额的1%违约金，累计不超过总金额的30%；延误超过十天的，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供方退还全部已付款项、承担本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需方未安规定时间付款的，每延误一天支付滞纳金为总金额的3‰，累计不超过总金额的5%。
2.任何一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三年内行使。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因任何一方违约致使相对方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对方为此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
8、 其它约定事项：
（1）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合同各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需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 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有效期截止至   年   月   日；
（3） 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需方
	供方

	单位名称（章）：西安交通大学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单位地址：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029-83399061
	联系电话：

	开户行：西安市工商行互助路支行
	开户行： 

	账号：3700023509088100314
	账号：

	税号：12100000435230200R
	税号：



